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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进行庭前调解，上周我去到某区法院，见到某同行的表演

，感慨颇多。 调解一开始，法官要求双方代理人提交委托书

，当法官看到他的委托书时说：“你这样写的不行，应当列

出详细代理事项。”他作诧异状：“我是特别授权！”经法

官一再要求他详细写清，他才很不情愿地嘀咕着取回委托书

，往他身边一人面前一拍：“那就写上！”然后夸张地伸手

从额头前往脑后整理他那油亮的秀发。他身边那人抬起脸问

如何写，他皱着眉头，不耐烦地从鼻子里把那一段“代为承

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上诉、反诉”的

话哼了出来。这时，我才认真注意到我的这位同行：一套洋

气的浅色西服，白皙的脸和一幅让人印象深刻的“发哥”式

头型。律师敢拿脸色给法官看我是头回见到。 法官开始主持

调解，我才知道在他身边的竟然是他的当事人！律师对当事

人不耐烦我也是头回见到。 由于对方的起诉是根据某公司将

对我方的债权转移给他而提出的，我便向法官提出：“要求

对方出示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以证明⋯”我一句话刚

说了一半，就被那位同行蛮横地打断了：“债权转让通知你

收到了没有！某公司的印章你看到了没有！”我不得不停下

话来，他的插话被法官制止后，我继续陈述我的理由：“以

证明债权转让人的主体资格。”我的意见被法官认可后，法

官要求他出示，他开始说没带来，然后便开始抨击我的要求

不合理，对我说：“你知不知道法院每天要审多少案子，有



多少案子在等着法官审理，你这样在细枝末节上浪费时间⋯

”说到激动竟用手直指向我，仿佛我犯了一个至少应当痛打

八十大板的错误。法官又再次制止他的过激行为，我这时向

法官声明这不是浪费时间，此事对本案有重要影响。法官再

次要求他出示。他只好又转向身边的当事人：“没有，怎么

办？”当事人：“我打电话让他们传真过来。”“赶快打，

马上！”对方好一阵忙碌，将法院的传真号码告诉某公司后

，我们就开始等传真，法官也出去了。 看出我的同行好象情

绪不太稳定，我也就没有和对方交谈。 过了一会儿，有一个

民工模样的人在门外张望了一下，不敢进来，那位同行扬起

下巴，眯着眼瞥他：“什么事？！”“俺、俺来撤诉的”民

工哆嗦着挪了进来。那位同行假模假式地询问民工，仿佛他

是这个法庭的主人，民工也以为他是法官，话里带着颤音回

答他的问话。问了半天才知道，这位民工和其他的工人们起

诉包工头拖欠工资，因为包工头不见踪迹，他们只好要求撤

诉。那位同行开始摇头晃脑起来：“被告不在场，是对你们

有利，法院可以缺席判决⋯”等等一通。“可是俺们找不到

他，最后可能还要搭上官司钱，俺们⋯”“好了，好了，你

去找个明白人问清楚再来” 那位民工真正想找的法官还没有

找到，他竟然就这样把人家打发走！民工好象不愿就这样离

开：“那俺们找谁？”“你可以去立案庭问问”如果立案庭

的法官们知道为什么他们每天要接待那么多不来立案的人非

气死不可。“你也可以问懂行的人，不过不要去问律师，律

师是要收费的。”竟有这样诋毁同行的人！我所知道的很多

律师咨询就是不收费的。 那民工终于走了。他以为自己碰到

了一位“威严”的法官，也许从此社会上又多了一个批评法



官的声音。 不一会，法官把某公司的营业执照传真件取来，

让我查看。我指出该传真存在一些问题，正要详细陈述，那

位同行的话又像机关炮似的开火了：“这当时传真的怎么会

有问题，你分明是无理取闹⋯”“原告代理人⋯”法官刚开

口又被他打断了“我告诉你，你⋯”这位同行眉头上扬，对

准我的火力开始加强。“正式开庭你可不能象现在这样。”

年青的法官松了口气，在他的喋喋不休中总算把自己的话说

完了，如释重负地转向我，我们只能在他的“炮火”声中相

视一笑。 “我告诉你，这场调解我说不调就不调了！”同行

的话似乎掷地有声。 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耳朵，在当事人在场

的情况下说出这种话来！而且本案调解对当事人来说是非常

好的结果，不明白为何这位同行敢如此大包大揽。 我正告他

，这些问题是最基本的程序问题，如果程序问题解决了将更

有利于调解的顺利进行，而且我方是有足够的调解诚意的，

并指出他的行为不利于营造良好的调解氛围。 也许我的话刺

激了他的神经，他跳起来，手指向我：“我以我十几年的经

验告诉你，你这案子输定了！”然后从包里取出一张纸，一

路小跑冲到法官面前：“我有重要证据！” 我也走到法官面

前，想见识一下这份重要证据，却被他拦住了：“没让你看

！”但我很快看出这不是什么重要证据，是我方已知道的一

份普通证据而已，为了避免冲突，我先退了回来。 法官让他

回座位上坐好，表示既然今天因程序问题无法调解，则调解

就此结束，并鼓励当事人私下协商，争取调解成功等意思。 

一次不愉快的经历总算结束了。 我的感慨却没有停止也许是

我当律师时间还不长，见怪无法不怪，但作为律师，接受了

法律赋予的职责和当事人的委托，应当为案件的顺利解决和



当事人的权益作最大的最恰当的努力，在法庭上应尊重法官

和对方代理人，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在案件的进行中应当为

当事人的权益作出合适的努力，采取咄咄逼人的架势是无法

调解成功的，而争取调解成功以求实现诉讼目的显然比经过

艰难的诉讼和强制执行来得要更实际和轻松，何况本案确实

存在重大可辩之处，对方代理人的行为确实显得既不必又不

智。 想到和那位同行还有几次庭审交锋，我不由得摇了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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